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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医保发〔2019〕39号

云阳县医疗保障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建卡贫困患者居家康复救助

相关事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阳县2019年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中基本医疗有保障工作方案的通知》，抓实抓好县级医疗救助“居家康复救助的规范管理”，现就进一步规范建卡贫困患者居家康复救助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严把新增对象核实入口关

（一）把好“完全、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核实关。各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负责对象精准的筛查核实，继续依据《云阳县建卡贫困患者大病临时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云扶组办发〔2017〕7号）、结合《关于进一步完善建卡贫困户大病临时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云卫计发〔2017〕58号）文件精神，重点把握好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确定（参考条件见附件1）。

（二）把好“疾病病种”确认关。各基层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切实担负起疾病病种审核确认职责。贫困患者本人能提供乡镇及以上医疗机构有效诊断证明或辅助检查报告的，以此为疾病诊断依据；贫困患者本人无法提供有效诊断证明，但能现场确诊的，以现场确诊为准。对现场无法确诊但近期住过院的，通过“重庆市城乡居民医疗业务辅助信息系统”查找就医诊断，以截图或下载保存作为诊断依据。对现场无法确诊，近期又没有住过院，本人又拿不出有效诊断证明的，建议到乡镇卫生院及以上医院检查，以检查诊断结果为准。
（三）把好“救助标准”关。月救助标准以个性化方案为基准，由所在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组织卫生院共同审定。不具备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条件的，救助标准不能定在A类。各基层医疗机构在确定居家康复救助标准之前，应先制定符合病情的个性化治疗方案（样表见附件2），本院不能制定的与县级医疗机构相应专家组共同制定。贫困患者在县级医疗机构享受救助，县级医疗机构认为基层医疗机构个性化方案不恰当的，以县级医疗机构确定的个性化治疗方案为准，如认为救助标准不恰当，当书面告之所在基层卫生院按程序进行适当调整。
（四）把好“核定公示”关。救助对象、等次、标准，由乡镇（街道）集体研究审定，并分别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将公示无异议的，认定为居家康复救助对象。同时填写云阳县居家康复治疗救助动态调整审核备案表（见附件3，以下简称审核备案表）报县医保局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备案。
（五）把好“复核抽查”关。县医疗保障服务中心收到审核备案表后，组织人员进行随机抽查，发现不符合条件的，建议乡镇（街道）重新核定。复核抽查期间，不影响居家康复救助的实际落实。

二、严把救助对象、标准动态管理关

各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在做好新增对象准入核定的同时，还要把握好“救助对象”的退出管理和“救助标准”的调整管理。

（一）抓好“救助对象”的退出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退出救助：

1. 不具备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条件的；

2. 经治疗，纳入救助的主要疾病已康复的；

3. 已死亡的。

（二）抓好“救助标准”调整管理 
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降低救助标准：

（1）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经治疗逐步恢复，只具备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

（2）纳入救助的主要疾病已逐渐康复，半年以上每月实际药品费用或新的个性化治疗方案月处方药费低于所定救助标准最低线的。
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高救助标准：

（1）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转变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

（2）纳入救助的主要疾病加重或增加新的重大疾病，半年以上每月实际药品费用或新的个性化治疗方案月处方药费远高于所定B级及以下救助标准最高线的，最高不能突破500元/月。

三、严格救助报账关

正确引导贫困患者持卡、持证就医购药，并按所持卡证先落实特病门诊、普通门诊市医保平台的前置报销及救助，再落实县居家康复救助，即将居家康复救助放在所有门诊救助的最后关口并优先用于确定为居家康复救助的病种。
1. 市医保平台显示为“重大疾病门诊”的。按大病临时医疗住院救助程序申请落实。

2. 市医保平台显示为“慢性病门诊”、“普通疾病门诊”的。在市医保平台统筹基金报销、城乡（民政）医疗救助、健康扶贫基金救助、精准脱贫保赔付后，再进行居家康复救助。
附件：1. 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参考条件

      2. 建卡贫困患者居家康复个性化诊疗方案（样表）

      3. 云阳县居家康复治疗救助动态调整审核备案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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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参考条件
一、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条件
（一）各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或周围神经肌肉疾病等，经治疗后遗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1. 单肢瘫，肌力2级以下(含2级)。

2. 两肢或三肢瘫，肌力3级以下(含3级)。

3. 双手或双足全肌瘫，肌力2级以下(含2级)。

4. 完全性(感觉性或混合性)失语。

5. 非肢体瘫的中度运动障碍。

（二）长期重度呼吸困难。

（三）心功能长期在Ⅲ级以上。左室疾患左室射血分数≤50%。

（四）恶性室性心动过速经治疗无效。

（五）各种难以治愈的严重贫血，经治疗后血红蛋白长期低于6克/分升以下(含6克/分升)者。

（六）全胃切除或全结肠切除或小肠切除3/4。

（七）慢性重度肝功能损害。

（八）不可逆转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期。

（九）各种代谢性或内分泌疾病、结缔组织疾病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所导致心、脑、肾、肺、肝等一个以上主要脏器严重合并症，功能不全失代偿期。

（十）各种恶性肿瘤(含血液肿瘤)经综合治疗、放疗、化疗无效或术后复发。

（十一）一眼有光感或无光感，另眼矫正视力＜0.2或视野半径≤20度。

（十二）双眼矫正视力＜0.1或视野半径≤20度。

（十三）慢性器质性精神障碍，经系统治疗2年仍有下述症状之一，并严重影响职业功能者:痴呆(中度智能减退);持续或经常出现的妄想和幻觉，持续或经常出现的情绪不稳定以及不能自控的冲动攻击行为。

（十四）精神分裂症，经系统治疗5年仍不能恢复正常者;偏执性精神障碍，妄想牢固，持续5年仍不能缓解，严重影响职业功能者。

（十五）难治性的情感障碍，经系统治疗5年仍不能恢复正常，男性年龄50岁以上(含50岁)，女性45岁以上(含45岁)，严重影响职业功能者。

（十六）具有明显强迫型人格发病基础的难治性强迫障碍，经系统治疗5年无效，严重影响职业功能者。

（十七）符合《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1至4级者。

二、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条件
（一）各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或周围神经肌肉疾病等，经治疗后遗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1. 单肢瘫，肌力3级。

2. 两肢或三肢瘫，肌力4级。

3. 单手或单足全肌瘫，肌力2级。

4. 双手或双足全肌瘫，肌力3级。
（二）长期中度呼吸困难。

（三）心功能长期在Ⅱ级。

（四）中度肝功能损害。

（五）各种疾病造瘘者。

（六）慢性肾功能不全失代偿期。

（七）一眼矫正视力≤0.05，另眼矫正视力≤0.3。

（八）双眼矫正视力≤0.2或视野半径≤30度。

（九）双耳听力损失≥91分贝。

（十）符合《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5至6级者。

三、生活自理障碍

（一）生活自理范围主要包括下列五项：

1. 进食：完全不能自主进食，需依赖他人帮助；

 2. 翻身: 不能自主翻身；

3. 大、小便: 不能自主行动，排大小便需要他人帮助。

4. 穿衣、洗漱：不能自己穿衣、洗漱，完全依赖他人

帮助；

5. 自主行动：不能自主走动。

（二）护理依赖的程度分三级
1. 完全生活自理障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上述五项

均需护理；
2. 大部分生活自理障碍：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上述五

项中三项或四项需要护理；
3. 部分生活自理障碍：部分生活不能自理，上述五项

中一项或两项需要护理。

据上可知，丧失劳动能力分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分为完全生活自理障碍（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大部分生活自理障碍和部分生活自理障碍（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主要参考《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试行)》（劳社部发〔2002〕8号）和《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
附件2

	云阳县XX乡镇建卡贫困患者居家康复个性化诊疗方案（样表）

	姓名
	卜XX
	性别
	男
	年龄
	55岁
	住址
	养鹿镇中山村
	身份证号
	512225……　
	救治分类
	居家康复

	现病史
	患病多年，多次在上级医院检查治疗，部分丧失劳动力，部分生活不能自理，经XXX院诊断为：1、脑出血后遗症，2、高血压， 3、冠心病。
	主要疾病名称
	脑出血后遗症
	救助分类
	B

	
	
	次要疾病名称
	1.高血压， 2.冠心病。
	救助标准
	320

	个性化诊疗方案
	住院或特病门诊
	按脑出血后遗症临床路径进行治疗（有临床路径的遵从临床路径，无临床路径的结合医院技术水平拟订）
	健康处方
	1.注意休息、保暖，防止感冒；                                2.加强营养，定期复查相关辅助检查。                    3.正确服用降压、降脂药物；

	
	居家康复治疗建议处方
	1.血塞通胶囊 2片 每日2次；每月120片
2.大活络丸 1丸 每日2次；每月60丸
3.氟桂利嗪胶囊 2片每日2次；每月120片
4.阿托伐他汀钙片20mg 睡前服。 每月60片                                                                 5.中医中药治疗。 （此举例仅作参考）
	月处方药费
	380元
	
	

	
	
	
	月补助核实
	320元
	
	

	
	健康管理
	1.预防并发症和脑卒中复发；   2.树立信心，克服急于求成心理；             3.循序渐进，坚持锻炼；       4.按签约服务要求，定期随访。                        
	
	

	责任医师
	　
	联系电话
	　
	患者签字
	　
	联系电话
	　


附件3

     云阳县居家康复治疗救助动态调整审核备案表（样表）
	患者姓名
	
	性别
	
	年龄
	
	住址
	

	身份证号码
	
	疾病诊断
	

	调整属性
	1. 新增  □  2. 提高标准 □  3. 降低标准 □   4. 退出 □

	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情况
	完全丧失依据
	例：长期重度呼吸困难/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洗漱、走动均需护理

	
	部分丧失依据
	例：双足全肌瘫/  翻身、走动需帮助和护理

	个性化治疗方案月预算金额
	
	核定救助标准
	

	公示情况
	经2019年月日至2019年月日在XX村村务公开栏公示，无异议。

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或村委会   签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卫生院或卫生服务中心意见
	例：经核实，所患病种符合居家康复病种，个性化治疗方案已与患者沟通；

经治疗纳入救助的主要疾病已康复，建议退出；经核实，患者已死亡，应及时退出。
乡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意见
	例：经核实，患者现完全/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同意按核定救助标准进行救助。经核实，患者不具备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条件/患者已死亡，应及时退出。
     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     签章：       年    月    日

	送县医保局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备案
	备案抽查意见：

                                                 年    月    日


   填报乡镇：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 调整属性用√确定。2. 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情况，是完全丧失就只填完全丧失条件；是部分丧失就只填部分丧失条件；未丧失的不填。3. 此表一式三份，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政府（或办事处）、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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